
关于转发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摸查县域商业建
设项目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摸查县域商业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粤

商务秩函〔2026〕69 号）要求，现摸查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完

工时间需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县域商

业体系建设项目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重点围绕建设

改造县域商贸中心、支持连锁经营下沉、完善县乡村三级商贸物

流配送体系、增强农产品上行动能等四个支持方向，全面摸查本

辖区内符合要求的项目情况，积极引导企业向上争取资金支持，

进一步加强县域消费设施建设，挖掘县域消费潜力。摸查情况请

梳理形成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重点项目情况表，于 5月 15 日前报

市商务局汇总上报。

附件：广东省商务厅关于摸查县域商业建设项目的通知（粤

商务秩函〔2026〕69 号）

清远市商务局

2026 年 5 月 8 日

（联系人：李晓晴，联系方式：3363615）

清 远 市 商 务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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